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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案由。 

（十八）本院邱委員文彥，有鑑於國有林班地長期開放業者承租採礦，

土地租金極為低廉，業有「賤賣國土」、鼓勵水泥產耗之批評

，且大肆破壞水土與國有林地，相關機關與法規卻無具體對策

，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全台國有林地出租供礦業使用面積有 642 公頃，其中 126 公頃位在保安林。國有林班地採

礦最低租金在花蓮，每年每公頃只要 5,311 元，玉里只要 7,545 元，換算每月租金都不超過

700 元；即使在保安林內，台東關山最低也只要 12,000 元，等於每月大約 1,000 元。換算發

現，採礦業者承租一公頃，每月最低竟只須付 442 元；即使是需涵養水源的保安林，也僅

1,000 元，等於用四張電影票就能在保安林上大肆開挖，獲取高額利潤。 

二、在山林開採，環境影響衝擊比許多開發案衝擊都大，相關主管機關既未訂出採礦之落日條

款及總量管制，亦未有坡度、水土保持及環評嚴謹規範；且以租地市價而非以獲利金額計

算租金，相較採礦之環境衝擊，當前管理制度明顯未盡合理。 

三、為水源涵養及國土保安，政府不應長期放任保安林荒疏之採礦規範，相關機關並應儘速修

訂環評法、森林法、區域計畫法等相關法規，縝密評估與嚴格檢討現行審查程序及配套法

規，爰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十九）本院江委員惠貞，鑑於目前國內有超過八千人在等待腎臟、肝

臟及眼角膜等器官移植，由於我國器官捐贈風氣仍未普及，許

多病患往往等不到最後重生機會便離開人世。為鼓勵器官捐贈

，本席建請衛生福利部將器官捐贈納入重大傷病項目，讓同意

並且完成器官捐贈的腦死病人，於該次器官捐贈前的相關醫療

費用，可全數由健保支付，免付部分負擔。不但減輕病家經濟

負擔，亦能提高器官捐贈意願，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器官捐贈是當生命結束，選擇延續他人生命的愛心行動，可說是一份生命的禮物。然而，

根據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最新統計，國內目前成功完成器官移植而重獲新生的

患者已有三千多人，但等候器捐移植的病患，總數仍高達 8,328 人。在所有等待器官移植病

患中，以等待換腎的患者最多，共有 6,182 人，其次是等待換肝者，有 1,132 人，而等著眼


